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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所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Google Meet 視訊會議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郭佩蓉 

出（列）席人員：如出席表 

壹、宣讀上次（112 年 10 月 31 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112 年度績優

行政人員選拔案 

本學院推薦社會發展

學系董家嫻行政組員。 

人文社會學院 送交人事室提送績

優行政人員評審委

員會辦理複評。 

貳、主席報告： 

1. 請各位系所主管提醒系辦人員於今日下班前繳交一份系招生發展方向給

院辦，主要內容為現在做法及未來方向。 

2. 學期結束前會再邀請教務長及職推處處長召開一次實習機制說明會，目前

院辦正在協調會議時間。屆時請各系主管出席，若無法出席也請推派代

表出席。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關於 112-1 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申請及續領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經生活輔導組通知，112-1 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人文社會學院

大學部二年級有 1 個缺額可以遞補申請，大學部一年級有 7 個名額開放申

請。 

二、 申請方式：本助學金由生輔組承辦，其申請時程於每學期開學後公告，申

請人於時程內向各系提出申請，每系可推薦至多二名同學至所屬學院，並

經院務會議確認後，提報至生輔組，經審查會議審定補助學生名單後，簽

請校長同意後辦理助學金發放事宜。 

三、 申請條件： 

(一) 大一新生申請資格（以下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1. 凡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生）。 

2. 成績標準：採計入學前就讀高中（職）最後一個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

成績；學業成績名列全班前百分之五十（含）且學期平均需及格，以

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3. 申請者以領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者為優先，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而有父母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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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庭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等導致生活發生困難者，亦可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二) 缺額遞補名額學生資格（以下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1. 凡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生）。 

2. 成績標準：採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學期平均需及格，操

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且無小過以上紀錄。 

3. 申請者以領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者為優先，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而有父母雙亡、

單親家庭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等導致生活發生困難者，亦可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四、 若是學院中有某系新生班未提報名單，所遺留的缺額，可於同場會議中討

論逕行流用給同學院同年級之未列為正取之學生遞補。人文社會學院大一

新生班級共有 9班，所以人文社會學院推薦名額共有 9名。 

五、 檢附大一新生申請名單及資料【如附件 1】。 

辦法：本案經系所主管會議通過後，提報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決議：修正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 同日 12 時 30 分 



國立屏東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112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所主管會議出席表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8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Google Meet視訊會議 

主持人：賀院長瑞麟                                      紀錄：郭佩蓉 

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簽章 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簽章 

賀瑞麟委員 出席 林大維委員 出席 

黃文車委員 出席 林思玲委員 出席 

余慧珠委員 出席 邱毓斌委員 出席 

李學然委員 出席 葉乃菁委員 出席 

潘怡靜委員 出席 郭東雄委員 出席 

黃露鋒委員 出席   

    

    

    

 

 

 

 

 



 

 


